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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责目录模板

	 （河东区劳动保障服务中心） 职责目录

	序号
	主要

职责
	职责事项

	
	
	序号
	名称
	页码

	1
	为家庭服务企业及养老服务企业提供相关服务
	1.1
	家庭服务企业资格区县初审
	1　

	
	
	1.2
	养老服务企业资格区县初审
	2　

	
	
	
	
	

	
	
	
	
	

	
	
	
	
	

	
	
	
	
	

	
	
	
	
	

	
	
	
	
	

	
	
	
	
	

	
	
	
	
	

	
	
	
	
	

	
	
	
	
	

	
	
	
	
	

	
	
	
	
	


	职责事项信息表模板

	 （家庭服务企业资格区县初审） 信息表

	序号
	1.1

	名称
	家庭服务企业资格区县初审

	法定依据
	《市人力社保局市财政局关于印发鼓励家庭服务业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津人社局发【2014】24号）             

《市人力社保局关于印发鼓励家庭服务业发展若干措施实施办法的通知》（津人社局发【2014】73号）             

《市人力社保局关于印发天津市家庭服务企业享受扶持政策确认办法的通知》（津人社局发【2014】95号）

	实施机构
	天津市河东区劳动保障服务中心

	职责边界
	天津市河东区劳动保障服务中心

	运行流程
	第一步：企业申报提交材料。

第二步：区局审核材料。

第三步：符合条件的，录入金保二期系统 。                       第四步：按季度报市人社局农民工处审批，对符合规定的将补贴资金直接拨付到企业。

	运行要件
	1.营业执照副本。                                               2.家庭服务企业享受扶持政策申报表。                            3.就业劳动合同登记名册（登字6号表）。                                      4.银行工资代发清单。5.津社保登字1号表（或社险的单位新参保登记表）。6.社险的综合业务处理单。7.天津市社会保险缴费通知单。8.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专用收据。                                    9.毕业证（学生证）原件。                                      10.工作人员花名册。

	责任事项
	按规定流程上报

	监督方式
	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农民工工作处      电话：83218199


	附件 3
	

	职责事项信息表模板

	 （养老服务企业资格区县初审） 信息表

	序号
	1.2

	名称
	养老服务企业资格区县初审

	法定依据
	《市人力社保局市财政局关于印发鼓励家庭服务业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津人社局发【2014】24号）

《市人力社保局关于印发鼓励家庭服务业发展若干措施实施办法的通知》（津人社局发【2014】73号） 

《市人力社保局关于印发天津市家庭服务企业享受扶持政策确认办法的通知》（津人社局发【2014】95号）

	实施机构
	天津市河东区劳动保障服务中心

	职责边界
	天津市河东区劳动保障服务中心

	运行流程
	第一步：企业申报提交材料。

第二步：区局审核材料。

第三步：符合条件的，录入金保二期系统 。                      

第四步：按季度报市人社局农民工处审批，对符合规定的将补贴资金直接拨付到企业。

	运行要件
	1.营业执照副本。                                                2.养老服务企业资质证明。                                       3.家庭服务企业享受扶持政策申报表。                           4.就业劳动合同登记名册（登字6号表）。                                      5.银行工资代发清单。

6.津社保登字1号表（或社险的单位新参保登记表）。
7.社险的综合业务处理单。

8.天津市社会保险缴费通知单。

9.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专用收据。                                                              10.养老护理人员证或职业培训结业证书。                              11.工作人员花名册。

	责任事项
	按规定流程上报

	监督方式
	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农民工工作处          电话：83218199


